
修订《无机化工产品中 灼烧残渣测定通用方法》

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2026〕10号《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26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

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的要求, 16个月内完成修订《无机化工产品中灼烧残渣测定通用

方法》国家标准工作，计划批复文件中起草单位为：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深圳市艾科尔特检测有限公司等，计划编号：20260131-T-606。本文件由全国化学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归口。

（二） 修订背景

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筑牢产业发展基础，加大产业技术基础标准建设，加大

基础通用标准的研制和应用力度”要求。

《无机化工产品中 灼烧残渣测定通用方法》（GB/T23951-2009）标准 2009年发布，2010年实施，截

止目前已经过去 16年之久，随着无机化工产品相关产业的提升，通用方法中的缺陷逐步显露，如由于产品

生产线的革新和日常管理的提升，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某些无机化工灼烧残渣较低，取样量不做调整将造

成试验误差增加。产品的取样量应根据炽灼残渣限量和称量误差决定。样品量过多，碳化和灰化时间太长；

过少，加大称量误差；一般应使炽灼残渣量不少于 1mg～3mg，残渣限量一般为 0.1%～0.2%，如限量为 0.1%，

取样约 1g；若为 0.05%，取样约 2g；限量为 0.1%以上者，取样可在 1g以下等。本次修订在标准中对于取

样量进行要求。

部分试样需要加硫酸，来加速产品挥发和氧化过程。试样应先缓缓加热，避免试样骤然膨胀而逸出，

加硫酸后，应低温加热，温度过高易使样品飞溅，影响测定结果。对于本部分在修订中予以强调和说明。

另外，在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下，部分无机化工产品，如回收产品等，采用灼烧残渣，去除基体影响下测

定其中的重金属含量，故若需将残渣留作重金属检查时，灼烧温度必须控制在 600℃以下，本次修订，在

灼烧温度设置中增加了此类要求。

综上，本次修订《无机化工产品中 灼烧残渣测定通用方法》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a） 增加了仪器设备（见 7.3、7.4，2009年版的第 7章）；

b） 增加了取样的要求（见第 8章）；

c） 修改了灼烧温度选择（见 9.1，2009年版的 8.1）；

d） 修改了坩埚预处理方法（见 9.2，2009年版的 8.2）；

e） 增加了固体样品碳化要求（见 9.3.1）；

f） 增加了试验的恒重要求（见 9.3.3，9.4.2，9.5.2）；

g） 修改了试验数据处理计算公式（见 10.1，2009年版的第 9章）；

h） 增加了平行试验允许差（见 10.2）。

另外，本次修订按照最新的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调整了标准的结构和格式等其他方面。

本次修订，按照通用方法的实际应用情况，对方法中关键性操作步骤、要求等进行修订和补充，使标

准测试方法更加科学、更贴近产业实际，满足无机产品上下游用户的使用要求，起到引领和促进产业进步

的作用。



（三） 主要起草过程

1、起草阶段

① 起草工作组

主要起草单位有：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师范大学、中海油

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② 分工情况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召开标准修订过程中的各阶段工作会议与项目推进的总体

协调；起草小组各成员共同负责国外相关标准的查阅、收集和翻译，负责国内相关标准、相关技术资料的

查阅及研究等。多方共同协作提供标准方案，试验验证，参加各阶段工作会议，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等。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修订标准各阶段相关文件起草编写工作（包括标准草案、编制说

明及上报材料等）。

③ 调查研究过程

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接到修订《无机化工产品中 灼烧残渣测定通用方法》国家标准的任务后，

首先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并向相关单位发函，进行调查并广泛征求修订标准的意见，并向企业发

送修订调查函征集修订标准意见。同时征集起草单位，组建起草小组。

2026年 4月 17日起草小组在线上召开标准方案讨论会，腾讯会议号 909718174，与会企业代表对标准

草案进行线上讨论，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第 4章，一般规定中的试剂和水可以是分析纯和三级水以上规

格；确定试验中分析天平的规格，一般规定为万分之一天平；试样灼烧前处理要求在通风橱中进行；坩埚

预处理要求与试样处理选择相同温度；以试验验证和确认恒重的要求，是否为 0.0002g；5.4.5.1对于液体样

品一般要求先蒸发或挥发至 5mL左右再加硫酸，效果更好，后续试验验证；试验数据处理是否要规定一个

平行差，企业目前试样做不做平行试验？标准中是否给出平行差；有机化工产品灼烧残渣目前给出了允差，

本标准要不要添加允差的要求，后续将根据调研情况确定。

会后标准起草小组就会议讨论内容认真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出具试验方案，开展试验验证工作。

2、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于 2026年 6月初经标委会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在行业内公开征求意见。

3、标准审查阶段

。

4、报批阶段

。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标准体系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一）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

1 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原则；

2 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无机化工产品质量的原则；

3 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及人身安全、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

4 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统一性。

（二） 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及确定的论据

1、国内外标准情况查阅：

国内现行相关灼烧残渣相关标准除《无机化工产品中 灼烧残渣测定通用方法》GB/T 23951-2009外，

还有以下标准：

GB/T 20432.4-2006 摄影 照相级化学品 试验方法 第 4部分: 灼烧残渣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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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1604.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树脂中灼烧残渣的测定

GB/T 7531-2008 有机化工产品灼烧残渣的测定

GB/T 9741-2008 化学试剂 灼烧残渣测定通用方法

SH/T 0129-1992 石油蜡和石油脂灼烧残渣试验法

YB/T 5082-2016 粗酚 灼烧残渣的测定方法

YS/T 715.4-2009 二氧化硒化学分析方法 第 4部分：灼烧残渣的测定 重量法

国外，目前没有密切相关标准。

2、修订标准依据

① 结合国内外文献及国内目前相关标准中的测定方法；

② 企业应用的实际情况；

③ 实验室试验验证情况；

④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标准文本。

（三） 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由于在操作中涉及高温，腐蚀性酸等操作，本次修订把警告部分调整到了标准最前方。

本次修订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的要求，调整了原标准中的结构和部分说法。

1、范围

范围部分，按照最新的要求，修改为“本文件描述了无机化工产品中灼烧残渣测定的通用方法。”

标准适用于部分不做变更。

2、术语

本次修订，术语部分为新增，对标准中关键的“灼烧残渣”和“恒重”进行了重点说明。

术语中对“灼烧残渣”和“恒重”的概念进行了规范。

灼烧残渣：试样在规定温度下灼烧后所得的残留物。

恒重：在相同条件下，对无机化工产品进行灼烧，直到相邻两次质量差不超过规定值的范围。

该术语来源于最新修订的GB/T 14666—2025，5.1.14，其中针对无机化工产品做了部分修改。

3、一般规定

本次修订一般规定不做变更。

4、测定方法

测定方法部分包含原理、试剂或材料、仪器设备、样品、试验步骤、试验数据处理等部分。

（1）原理：原理部分不做修改。

（2）试剂或材料：本部分不做修改。

（3）仪器设备：本部分增加了对分析天平的要求和干燥器。

（4）取样：本次修订增加了取样的要求。如产品标准中有取样量的要求，则按照产品标准执行，如果产品

标准中无明确取样量的，则取样量应能保证最终测定的灼烧残渣不小于 3mg，太低则试验的准确性和精密

度不能保证；取样量如果比较大，也可以分批次加入坩埚。增加取样的要求，有助于提高试验的准确性。

（5）试验步骤：本次修订试验步骤部分做了较多的调整。

a. 在灼烧温度选择方面，如果灼烧后的残渣还用于测定其他金属元素等用途，则应保证灼烧温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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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太高，以免造成待测元素的损失，建议不超过 600℃；

b. 坩埚预处理部分区分了不同坩埚的预处理方式，便于企业日常操作；

c. 对于固体样品，一般要求有机质比较高的试样先进行碳化后再进行灼烧；

d. 对于液体样品，要求先加热挥发至 5mL 左右再加硫酸，可以减少操作中的飞溅等，便于日常操作；

e. 对于上面的检测步骤给出了同样的恒重要求，要求恒重为不大于 0.3mg。

（6）试验数据处理：试验数据处理部分，删除了液体的靠密度和体积来计算质量的公式，直接以质量替代；

本次修订在试验结果的允差部分增加了要求，如产品标准中有要求的，按照产品标准中的要求执行，如产

品标准中没有要求的，则根据灼烧残渣的量，给出了相对差的要求，具体见标准正文中内容。

三、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分析

（1）选择多种无机化工产品日常需要检测的实际样品进行灼烧残渣的测定：

样品 1名称： 1号样品 工业用硫脲，灼烧残渣的大致范围：Ⅱ优等品灼烧残渣≤0.10% 。

样品 2名称： 2号样品 工业硫酸，灼烧残渣的大致范围：≤0.10% 。

1号样品前处理描述： 瓷坩埚用盐酸溶液煮沸 0.5h，洗净，于 850±25℃恒重。称取 10g样品于已称重

的坩埚内，放在电炉上缓慢加热，直至全部碳化，再移入马弗炉内 850±25℃，灼烧 30min。

2号样品前处理描述： 石英皿于 800±50℃恒重。称取 25～50g样品于已称重的石英皿内，放在沙浴或

电炉上小心加热蒸发至干，移入马弗炉内 850±25℃，灼烧 15min。

表 2 试样灼烧残渣测定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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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中注意的其他事项：

①前后称量需要同一台天平；

②器皿冷却、称量的环境需要满足 GB/T 27025-2019《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的要求；

③恒重时，每次冷却时间需保持一致。

（二）技术经济论证

标准中测定方法，具有操作简单、灵敏度高、精密度好、结果准确可靠的优点。适合各类企业、检测

机构、科研等单位使用。

（三）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次修订的标准内容主要是为了满足目前无机化工产品生产企业和市场的需求，增强了标准的适用性，

可以更加科学地规范行业的生产行为，引导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本标准的实施对保障市场正常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消除贸易技术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开展起到

积极地推动作用。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一）国内情况

本次制标是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国内实际分析情况进行标准编写。国内相关标准：

与国内标准相比较，本标准充分考虑无机化工产品特性及要求，适用性更为广泛，标准更具有可操作

性。

（二）国际情况

目前没有无机化工产品灼烧残渣测定的国外相关标准。

与现有其他行业国际标准相比较，本标准的内容更加灵活，适用于无机化工产品的灼烧残渣的测定。

五、 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是现有标准体系的有效补充。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八、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本标准结合国内实验室试验验证情况、实际应用情况进行修订。本标准的



修订有利于无机化工产品标准的制定、修订、技术路线的设计等。综上所述，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本标准反映了目前国内实际生产技术水平，可积极向国内生产单位、用户、质检机构等相关单位推荐

使用本标准。

建议自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实施本标准。无废止其他标准的意见和建议。

九、 公平竞争审查

经审查，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内容。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不存在侵犯相关国际、国外、国内机构版权的情况。

《无机化工产品中 灼烧残渣测定通用方法》

国家标准起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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